《河源市源城区工业园第四期扩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《河源市源城区工业园第四期扩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已于2023年11月编制完成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有关要求，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向社会公示，征求公众意见，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
根据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》：国务院有关部门、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，对其组织编制的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和区域、流域海域的建设、开发利用规划(以下称综合性规划)，以及工业、农业、畜牧业、林业、能源、水利、交通、城市建设、旅游、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规划(以下称专项规划)，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《河源市源城区工业园第四期扩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目前已编制完成，需向社会公示征求公众意见。
二、起草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3、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》
4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5、《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》
6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三、主要建设内容

产业园位于河源市源城区埔前镇双头村内，东至博罗县行政界线、西至电厂铁路、北至电厂二期、南至蓝田路。产业园估算总投资为74300万元，规划总用地面积66.65公顷。主导产业为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、食品饮料和水产业、先进材料产业等。



